
地籍圖謄本
楊梅電謄字第002703號
土地坐落：桃園縣新屋鄉 榔段下 榔小段870,871地號共2筆

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（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）
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資料管轄機關：　　　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本謄本核發機關：　　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 　主任：余郁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103年01月06日

第1頁

第2頁第3頁

地籍圖謄本如附件共3頁，接續圖如下：

本謄本係網路申領之電子謄本，由邱玉萍自行列印
謄本檢查號：１０３ＨＤ００２７０３ＰＩＣ１５Ｄ０Ｂ６ＡＦ７４Ｆ３３ＢＢＢ２７８Ｄ６４ＦＣ７６ＤＢ５
可至：http://LAND.HINET.NET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，惟為考量檔案傳輸中心之資料負荷度，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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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例尺：1/1200

謄本收件：103年01月06日 楊梅電謄字第002703號

第1頁，共3頁[圖幅號4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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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例尺：1/1200

謄本收件：103年01月06日 楊梅電謄字第002703號

第2頁，共3頁[圖幅號4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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謄本收件：103年01月06日 楊梅電謄字第002703號

第3頁，共3頁[圖幅號5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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